河海大学部门文件
 河海学工〔2021〕75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关于做好河海大学2021-2022学年“真维斯助学金”评定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:
“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”（以下简称“真维斯基金”）是真维斯国际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真维斯公司”）向中国青基会捐资设立的长期资助品学兼优、家庭困难的在校大学生的专项基金。现将2021-2022学年的真维斯助学金评定工作通知如下：

资助方式

资助资金的标准为一年级学生5000元/人，资助13人，二年级学生3000元/人，资助13人，三年级学生2000元/人，资助13人。受资助学生在校期间如符合条件可连续申请助学金。

评定条件

在校全日制本科学生均可申请“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”。

1.遵守国家法律，遵守高等院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道德品质良好；

2.家庭经济贫困，且经过学校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；

3.优先照顾次序：（1）农村脱贫巩固期家庭、低保家庭等低收入家庭及城镇低收入家庭的学生(申请时需提交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，由民政局、村委会或街道、居委会等提供的低保等困难情况证明各1份)；（2）孤儿；（3）家庭成员伤残或长期重病的学生；（4）学生本人伤残者；（5）家庭因自然灾害经济损失重大；

要优先考虑农村贫困学生，资助城市贫困学生的比例一般不超过资助总人数的20%。

4.遵守《“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”资助管理规则》中的相关规定；生活俭朴，自愿参加真维斯店铺或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；

5.学习勤奋，综合表现好；申请人为二年级及以上连续受助学生的，上学年学习成绩排名不低于本专业排名前70%；

6.没有获得其它奖学金或助学金资助；

7.承诺在校期间加入学校的公益性学生社团，参与公益互助和社会实践活动；毕业工作后，在有能力时自愿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学生。

推荐名额

2021-2022学年我校共有39名学生可获得资助，其中一年级13人，二年级为13人、三年级为13人（二年级、三年级学生原则上继续为往年评选学生，如果学生自愿放弃或者成绩不符合要求，则个别替换）。根据往年名额和困难生比例相结合原则分配各学院名额，具体情况见下表：

	序号
	学院
	21级名额

	1
	土木院
	1

	2
	环境院
	1

	3
	能电院
	1

	4
	信息学部计信院
	1

	5
	力材院
	1

	6
	地学院
	1

	7
	海洋院
	1

	8
	理学院
	1

	9
	商学院(南京)
	1

	10
	公管院
	1

	11
	法学院
	1

	12
	马院
	1

	13
	外语院
	1

	合计
	13


对已受助学生的考评及调整

对已经接受资助的学生，要做好一年一度的考评工作。各学院对受助同学成绩排名进行考评。考评不合格者，终止对其继续资助，并填写《2021-2022学年“真维斯基金”终止资助学生统计表》（附件4），在同年级学生中另行选拔。新申请的学生须填报《2021-2022学年“真维斯基金”申请表（首次申请）》（附件1），履行申请审批的相关手续；连续申请的同学填报《2021-2022学年“真维斯基金”申请表（连续资助申请）》（附件2）、《2021-2022学年“真维斯基金”受助学生总表》（附件3），学院要审核其成绩状况。
评定要求

受助生的评选须严格按照《“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”资助管理规则》进行。各学院要广泛宣传，做到让每个学生都能够了解情况；同时学院在上报前，名单要在学院内公示2天，确保评定工作能够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各学院可根据自身情况上报替补学生名单。 

材料报送

《2021-2022学年“真维斯基金”申请表（首次申请）》（附件1）、《2021-2022学年“真维斯基金”申请表（连续资助申请）》（附件2）纸质版本一式三份（承诺书作为申请表的组成部分，可与申请表正反面打印，由申请人手写签字），《2021-2022学年“真维斯基金”受助学生总表》（附件3）以及《2021-2022学年“真维斯基金”终止资助学生统计表》（附件4）纸质版以及支撑材料于10月9日下午2:00前报送学生处资助科，附件3和附件4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xsczzk@hhu.edu.cn。学校审核后报送江苏省青基会及中国青基会审批。
附件：1.2021-2022学年“真维斯基金”申请表（首次申请）

2.2021-2022学年“真维斯基金”申请表（连续资助申请）

3.2021-2022学年“真维斯基金”受助学生总表
4.2021-2022学年“真维斯基金”终止资助学生统计表

5.致2021-2022学年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受助学生的一封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工作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9月28日

附件1：

希望工程“真维斯基金”助力乡村振兴受助学生申请表

（首次申请）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印制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贴照片处

	姓名汉语拼音
	
	户口所在地
	
	

	出生日期
	
	身份证号码
	
	

	政治面貌
	
	入党/团时间
	
	

	本人电话
	
	邮箱
	
	QQ号码
	

	家庭联系人
	
	与本人关系
	
	联系电话
	

	家庭详细地址
	

	申请理由
	（简述家庭状况，可另附页。并附由村委会或居委会、民政局等出具的困难情况证明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手写）：

	受助学生
银行账户资料
	户  名
	(学生本人姓名)
	账(卡)号
	

	
	开户行
	银行      分行      支行     分理处（储蓄所）

	学校名称
	
	(院、系、专业)
	

	学校通讯地址
	
	年级
	

	学校团委或项目相关负责部门审核盖章
	(公章)
年  月   日

	省级青基会
审核盖章
	(公章)
年  月 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实施学校、省级青基会、中国青基会各保存一份原件。

附件2:
希望工程“真维斯基金”助力乡村振兴受助学生
（连续资助申请）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贴照片处

	姓名汉语拼音
	
	户口所在地
	
	

	出生日期
	
	身份证号码
	
	

	本人电话
	
	邮箱
	
	QQ
号码
	
	

	家庭联系人
	
	与本人关系
	
	联系电话
	

	家庭详细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申请理由
	（简述家庭状况，可另附页。并附由村委会或居委会、民政局等出具的困难情况证明)

	受助生
银行账户资料
	户  名
	(学生本人姓名)
	账(卡)号
	

	
	开户行名
	银行      分行      支行     分理处（储蓄所）

	主要课程成绩
	（附加盖公章院系成绩单及排名）

	勤工助学评定
	1.合格（ ）  2.不合格（ ）        （可另附文件）

	公益实践评定
	1.合格（ ）  2.不合格（ ）        （可另附文件）

	学校团委或项目相关负责部门审核盖章
	(公 章)
年   月   日
	真维斯店铺审核人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(公 章)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省级青基会
确认盖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公 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实施学校、省级青基会、中国青基会各保存一份原件。
承  诺  书
    1.积极参加真维斯店铺“定点”实习工作，每次不少于8个小时，每学年不少于80个小时；原则上安排在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、寒假和暑假等节假日集中完成，特殊情况可由受助生与真维斯店协商确定；勤工俭学期间遵守真维斯店各项规章制度，同时享受普通计时工各项待遇。
2.弘扬助人自助、爱心传递的公益理念，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；毕业工作后，自愿积极参与“爱心接力”行动，在有能力时自愿帮助其他需要帮助或救助的学生，或自愿捐赠用于开展真维斯希望工程‘爱心社’志愿者活动经费。
承诺人签名：--------------- 

 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附件3：          希望工程“真维斯基金”助力乡村振兴受助学生总表
                省（市、自治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学       填表日期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身份证号
	户口所在地-省
	户口所在地-市
	户口所在地-区/县
	年级
	联系方式
	家庭地址
	家庭困难情况（脱贫享政策/农村低收入/城镇低收入/受灾户）
	申请情况
（新申请/连续申请）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大学项目执行机构  

 填表人签字：

(公章)        
 年    月    日
	省级青基会
终审人签字： 
（公章）      
年    月   日


填表说明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实施学校、省级青基会、中国青基会各保存一份原件。

附件4：    希望工程“真维斯基金”助力乡村振兴受助学生终止资助学生统计表
                  省（市、自治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大学           填表日期     年   月    日
	序号
	学生姓名
	院系
	年级
	终止原因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大学项目执行机构  

填表人签字：

(公章)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省级青基会
审核人签字：
（公章）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实施学校、省级青基会、中国青基会各保存一份原件。

附件5：

致2021-2022学年真维斯大学生助学基金受助学生的一封信
亲爱的同学：

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祝贺你历经十几载，蟾宫折桂，圆梦大学，开启青春新的篇章。

希望工程是由共青团中央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实施，以助学育人、为党育人为使命的社会公益事业。2019年11月19日，在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，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寄语，充分肯定了在党的领导下，希望工程取得的显著成绩、发挥的重要作用、展现的社会价值，嘱托共青团要在新时代把希望工程这项事业办得更好，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、播种新希望。自2005年真维斯国际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和中国青基会共同开展真维斯大学生助学活动以来，已累计捐款4800万元、帮助近2万名贫困家庭青少年圆了大学梦、成长为奋斗在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栋梁之材。这是我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具体行动，希望你们铭记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，并以此为动力，自强不息、向上向善。

2021年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，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。站在“两个一百年”的历史交汇点，作为与新时代同向同行、共同前进的一代，你们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，也面临着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的时代使命，希望你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，永远保持慎终如始、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，保持不畏艰险、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，坚定听党话、跟党走的决心，立大志、明大德、成大才、担大任，在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卓越，在肩负时代重任时行胜于言，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成就一番事业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、骨气、底气，不负时代，不负韶华，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，让人生在实现中国梦的奋进追逐中展现出勇敢奔跑的英姿，让青春在为祖国、为民族、为人民、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。

真维斯国际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和希望工程将持续关注你们的成长。希望你们在刻苦学习知识的同时，积极回馈社会，积极参加“真维斯希望工程‘爱心社’”爱心接力活动，加入“2021真维斯‘爱心社’爱心接力志愿服务队”或学校、社区（村）志愿服务队伍（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“真维斯希望工程‘爱心社’爱心接力志愿者服务群），积极参与公益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，做爱心接力的参与者、行动者，传递公益理念，助力乡村振兴，在实践锻炼中经风雨、见世面、壮筋骨、长才干，让青春在新时代的广阔天地中绽放！

大鹏一日乘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愿你们，天天向上，乘风破浪，他日毋忘化雨功！

真维斯国际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

[image: image1.png]


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9月18日

真维斯希望工程“爱心社”微信二维码
河海大学学生工作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9月28日印发
录入：沈  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 祝  婕

